
劳务酬金发放指南
一、劳务酬金发放范围

1、院外专家受邀作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以及参加评审咨询、论证、评标、

鉴定等发放的劳务酬金。

2、院内教职工以专家身份参加评审咨询、论证、评标、鉴定、指导、招聘

等发放的劳务酬金。

3、各类监考、命题、阅卷等劳务酬金。

二、劳务酬金报销注意事项

1、不得发放酬金的情况

（1）已计算教学和科研工作量的各类劳务不得另行发放劳务酬金。

（2）凡属于学院各部门正常业务工作开展的研讨、项目检查、评审等工作，

一律不得以评审活动的名义发放劳务酬金。

（3）组织评审部门的工作人员（非专家身份）、因职务行为履行本人岗位

职责而参与评审的管理人员不得领取评审费用。

2、需填写《劳务酬金审批表》的事项

（1）学术讲座酬金。

（2）学术或管理论证、咨询、评审、评估、鉴定、科研、指导等劳务酬金。

（3）超出劳务酬金发放范围的特殊情况。

3、发放标准

（1）学术讲座

专家类别 院外人员（元/场）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3000-5000

正高级职称人员 2000-3000

副高级职称及以下人员 1000-2000

备注：其他无职称人员参照执行。

（2）学术或管理论证、咨询、评审、评估、鉴定

该类劳务酬金指邀请院内、外专家对学院各类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工作进行必

要的论证、评审、评估、鉴定和指导等活动，根据其不同的形式与时长，结合专

家职称职级等情况，发放劳务酬金。

专家类别

院外人员

（元/场）

院内人员

（元/场）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2000-3000 800-1000

正高级职称人员 1000-2000 500-800

副高级及以下职称人员 500-1000 200-500



（3） 招标评标

专家类别 标准（元/半天）

院外专家
500 元/半天，超过半天的，每超过 1 小时

增加 100 元/人

院内专家
200-300 元/半天，超过半天的，每超过 1

小时增加 100 元/人

（4） 各类监考、考务

①大学生英语四、六级考试、计算机等级考试、全国性的大学生竞赛等由主

管部门或行业委托的面向省市地区的考试任务。

类别 标准

计算机等级考试监考费 100 元/场

英语四、六级考试监考费 150 元/场

普通话水平测试监考费 40-60 元/场

其他委托考试监考费 150 元/场-300 元/场

各类考试巡考费（院外人员） 500 元/天

②学院期中、期末、重修考试监考、命题、阅卷等

类别 标准

监考费（工作时间） 40 元/人/场

监考费（非工作时间） 60 元/人/场

命题（教考分离出卷） 200 元/份-400 元/份

阅卷（补考、新生分班） 2-5 元/份



（5） 学院招生宣传

类别 标准

招生补助通讯费 100 元/人

电话现场咨询补助费（教师） 100 元/天

电话现场咨询补助费（学生） 80 元/天

（6） 人才招聘

类别 金额

命题费 500-1000 元/次.套

面试专家（校外） 500-800 元/场

面试专家（校内） 200-500 元/场

阅卷费 200-500 元/场

监考和其他考务人员 100-200 元/场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级别的人员需提供证明材料。凡本办法未明确且须发放

劳务酬金的，有国家和学院政策规定的，须提供相关材料，从其规定执行。没有

相应政策依据又需发放的，须由发放部门或归口管理部门就劳务酬金发放项目和

标准提出申请，经财务处审核后，报学院审批后执行。

三、审批权限

劳务酬金审批按照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财务审批规定》执行。其中，共

建学院专业共建费审批按照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本科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执行，由共建学院部门负责人审核报通达学院分管院领导审批后

报销。

四、具体操作流程

发放各类劳务酬金均须通过“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酬金预约系统”进行申

报，登录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网，“网上预约报账”→“申

请报销单”→“填写报销基本信息”→“选择人员类型和酬金性质”→“录入人

员名单”→“提交发放清单”→“打印预约单”，具体操作参见财务处网站《通

达网上酬金预约申报操作指南》。每月10号后，将签字盖章的纸质版预约单及审

批表交至财务处，依次发放酬金至个人银行卡，原则上不得以现金方式发放，

月底发放完毕，若出现银行退回等特殊情况，将会推迟发放。


